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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A 

 

投訴書  

－ 根據《域名爭議解決政策》提出 
 

 

此表格供根據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於 2011 年 2 月 22 日採納的《域名爭議解決政

策》（“《爭議解決政策》”）、《域名爭議解決政策程序規則》（“《程序規則》”）

及於 2011 年 3 月 1 日生效的《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域名爭議補充規則》，向香港國際仲裁中

心提出申請之用。 

 

（注：如本表格的任何部份不適用，請填寫「不適用」） 

（注：如空位不敷應用，請另行加紙以相同格式詳述） 

 

 

1. 爭議的域名（全稱） 

   

   

 

 

2. 域名註冊的註冊機構（包括其聯絡詳情）： 

   

   

   

    

    

   

   

   

    

   

   

 

 

 

 



 

3. 各方詳情：（如超過一名投訴人／答辯人，請提供每名人士的聯絡詳情並概述彼等在共同投訴

中聯合的原因。） 

 

 

 投訴人： 

 

姓名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郵地址  

法律資格  

成立地點  

商業登記號碼  

（附以登記證副本） 

註冊辦事處  

  

  

 

答辯人： 

 

姓名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郵地址  

法律資格  

成立地點  

商業登記號碼  

（附以登記證副本） 

註冊辦事處  

  

  

 

 

授權代表（如有）： 

 

姓名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郵地址  

授權代表（如有）： 

 

姓名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郵地址  

 

 

4. 說明之所以將投訴書所列之個人/企業作為被投訴人的理由：（資料庫查詢結果的副本應附於本

投訴書之後。） 

 

  

  

  

  

  

 



 

 3 

 

5. 投訴：（請注明投訴根據的商標或服務商標，請敘述與每商標的使用有關的貨品或服務（如

有），並附以所有支援檔及編制索引。） 

 

  

  

  

  

  

 

 

6. 概述投訴的事實及法律理據：（以 3,000 字為限） 

 

  

  

  

  

  

 

 

7. 救濟措施： 

 

  

  

  

  

  

 

 

8. 投訴人希望投訴由一／三*名仲裁員審理：（*刪去不適用者） 

 

 

9. 如投訴人擬委任三名仲裁員，請列出候選仲裁員的姓名：（該等人士必須名列在香港國

際仲裁中心的仲裁員名單上，請按優先次序排列。）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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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與域名有關的註冊協議（附以副本）： 

 

 

 

 

 

  

 

 

11. 其他相關詳情： 

 

  

  

  

  

  

 

 

12. 附加資料 

 

 (i) 請附加任何其他檔或證據以支持申訴，並附以該等檔的索引表。 

 

 (ii) 投訴只可涉及單一個域名。 

 

 (iii) 此投訴書（按附則第 3(2)條）應以硬體及電子形式一併提交予：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致：案件管理人 

 電郵：hkdomain@hkiac.org 

 

 (iv) 請按《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補充規則》第 15 條夾附適當費用。 

 

 (v) 在擬備本投訴書時應參閱以下檔： 

 

 《域名爭議解決政策》 

 《域名爭議解決政策程序規則》 

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域名爭議補充規則》 

 

 (vi) 根據具體情況而定，由一方作出的任何通訊應抄送到另一方及香港國際仲裁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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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最後確認 

 

 投訴人提交投訴，即表示同意按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域名爭議解決政

策》、《域名爭議解決程序規則》及《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補充規則》在香港進行終

局的及有約束力的仲裁以解決與投訴有關的域名爭議。 

 

 投訴人同意其提出有關域名的註冊、爭議或爭議解決的申索及索償僅針對域名持有

人，並放棄向（a）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與及其董事、主管人員、雇員、代理及將會處

理爭議的仲裁員（欺詐或不誠實或故意錯犯者則除外）、（b）域名註冊處、（c）註

冊處管理員及（d）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與及其董事、主管人員、雇員及代

理提出上述申索及索償的權利。 

 

 投訴人提交本投訴書，即表示同意將委任處理此事的仲裁庭的決定公開及在網頁上

刊登，包括但不限於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及／或委任有關仲裁庭的香港國

際仲裁中心的其他形式的宣傳物料上公開。 

 

 投訴人確認，據投訴人所知，本投訴人保證其所作陳述，就其現有狀態或依善意及

合理主張所展延之狀態而言，皆為依《解決政策》、《程序規則》 、《補充規則》

及適用的法律而作出。 

 

 

 

 

 

（簽署）  日期：  

 

姓名及職銜：   

  

 


